

U平台KD项目包装服务
技
术
要
求











目 录
KD包装服务技术要求	1
一、 KD包装服务范围	1
二、 KD供货状态	1
三、 包装服务要求	1
3.1 KD装容量要求	1
3.2 KD包装设计、实施要求	2
3.3 包装方案优化	4
四、 包装服务实施	4
4.1 包装实施准备	4
4.2 KD物料的接收	4
4.3包装作业要求	4
4.4 包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5
五、技术资料的提供	5
5.1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	5
5.2资料与图纸	6
六、质量保证及质损索赔	6
6.1 质量保证	6
6.2 质损索赔	6
七、其他补充项	6






[image: 1689055394927]

[bookmark: _Toc28241]KD包装服务技术要求
1、 [bookmark: _Toc30923]KD包装服务范围
    1.1方案设计：KD零部件包装、装柜方案设计；包装、装柜方案和实施并优化不断提升装容量等工作。
1.2方案验证：KD件包装的试装、验证，包含选择KD件包装方案验证的对象，试装、验证新包装方案，完成KD件包装方案和打样。
1.3方案实施：完成包装、装柜方案的实施；KD件包装操作，包含采购和制作包装材料，KD件转运、零部件接收和存储管理，KD件包装操作、仓储管理及装卸，按甲方要求进行箱单的编制并上报甲方，装柜操作，包装成品装柜实施，装柜前集装箱检查，装柜记录，成品包装的转运及装柜，装柜前、装柜中、装柜后拍照，按甲方要求完成装柜清单等单据编制和上传甲方。海外开箱货物验收后关于包装和装柜问题的处理等工作。
2、 [bookmark: _Toc4795]KD供货状态
2.1 CKD:(Complete Knocked Down)为全散件组装，按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现有生产状态,具体以BOM状态为准。
2.2 SKD: (Semi-Knocked Down) 则是半散件组装。
2.2.1 SKD1:从甲方完成冲焊涂工艺，由油漆车身和其它零部件供货形式的状态。判定标准为油漆车身未装配零部件。
2.2.2 SKD2:从甲方完成冲焊涂工艺，同时车身总成总装完成内饰和外饰（因总成拆分无法装配的除外）和其它总成如发动机、变速器、前/后悬架、传动轴、排气系统、车轮总成及前/后保险杠等以总成形式供货形式的状态。判定标准为车身总成上装配有其它零部件。
2.3 DKD:(Direct Knocked Down)直接组装，从甲方完成冲焊涂工艺，同时车身总成总装完成内饰和外饰和底盘部件，仅留下车轮总成、前后保险杠等总成未有装配的供货形式的状态。判定标准为车身总成上内外饰件和动力总成均装有的情况。
2.4上述供货状态为基础状态，甲方根据海外客户需求，不限于上述供货状态，相对基础状态可能存在装配总成或拆分零部件的增加或减少。
2.5车身周转料架：料架图纸由投标人自行设计，成品需满足以下要求
(1) 能满足底盘二线至完成线上线工位安全落地；
(2) [bookmark: _GoBack]满足车身承重（车身净重：1680KG）；
(3) 满足生产线上正常运转，装配稳定；
(4) 满足无需叉车直接在完成线下线要求；
(5) 满足拖车从总装完成线下线至打包区之间正常转运；
(6) 乙方需完成SKD车身或分总成的转运盛具或转运小车的设计、制作和试装及批量生产作业，确保转运零件的质量，满足工厂生产线的工艺和质量安全的要求。
3、 [bookmark: _Toc7620]包装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9033]3.1 KD装容量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6]3.1.1 经济批次
包装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批次的确定，甲方跟国外客户KD供货状态锁定后，甲方向乙方输出，乙方根据包装要求和集装箱装箱要求设计最优的经济批量，确保单柜装容量最大和整体空间利用率最优。同时乙方可以最大程度满足不同数量KD件和KD状态的包装要求和集装箱装箱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7]3.1.2 集装箱装箱率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原则上按40尺高柜制定方案（最后零箱允许出现20尺柜），主要参数：车身总成不低于3台/柜，集装箱空间利用率到达80%以上(集装箱空间利用率=包装单元箱体积/集装箱内部有效体积*100%),包装单元箱利用率达到85%以上(包装单元箱利用率=零件包装使用体积/包装单元箱体积*100%)。
[bookmark: _Toc19273][bookmark: OLE_LINK20]3.2 KD包装设计、实施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1]3.2.1	KD包装设计合理性要求
3.2.1.1KD包装必须符合出口目的国的法律法规要求和清关要求，乙方须对出口目的国的法规符合性及清关要求负责。
3.2.1.2乙方包装设计的设计思路及原则要求清晰，前后不能有原则性的冲突，要符合国内国际行业和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的技术标准。
3.2.1.3乙方负责所有项目的包装方案设计，包装设计周期按照甲方的要求执行，具体项目情况，双方协商确定设计周期，制定设计计划。包装方案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包装箱结构图纸、包装箱规格、包装材料明细、包装工艺要求、集装箱柜图等。
3.2.1.4乙方负责所有零件的包装方案验证，并负责所有零件的包装质量，对关重零部件如车身、动力总成、仪表台及易损易划伤内外饰零部件等首批必须进行打样验证，确定包装实施有效、满足物流运输可靠性要求。
3.2.1.5方案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原则避免使用车身总成及总成零部件的安装螺孔，安装螺柱，如确需使用，需报工艺论证，且按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要求使用相匹配工艺参数零部件。
3.2.1.6乙方包装设计须考虑所有零件的防护，尤其是关重件的防护，例如车身漆面防划花及防锈防尘，发动机防锈防尘，座椅不允许有压痕，前后桥等金属零件不允许出现铁碰铁的情况，须间隔且使用缓冲材料；玻璃等易碎零件包装需防震、防尘，应避免包装箱外石子等异物溅击导致玻璃破损的风险等。
3.2.1.7乙方包装设计须考虑包装的防护周期：防锈处理与防锈包装应在无腐蚀性气体和湿度RH＜65%的清洁环境下进行，零件防锈周期6个月以上，防潮周期12个月以上，防锈方案优先使用气相防锈方法，避免产生油脂清洗的问题。  
3.2.1.8乙方需完成SKD车身或分总成的转运盛具或转运小车的设计、制作和试装及批量生产作业，确保转运零件的质量，满足工厂生产线的工艺和质量安全的要求。
3.2.1.9乙方在设计KD包装方案时要考虑汽车组装工艺，尽量按组装工艺进行零部件包装分组，即相近工艺的零部件包装在一起。
3.2.1.10包装要在合理控制成本的基础上，乙方包装设计多采用先进成熟的包装形式和技术，包装设计体现KD包装的信息化。
3.2.1.11设计的包装单元化，尺寸链要满足多重规格尺寸纸箱的堆码，支持多重规格铁质或木质框架箱的叠放，需满足集装箱装运尺寸需求。
3.2.1.12供应商原包装使用要求：乙方应对工厂或供应商配送的零件全部进行翻包，如要使用供应商原包装，应保证符合出口规范及质量要求，乙方若使用供应商原包装，包装零件在海外开箱发生的包装问题索赔应由乙方负责。
3.2.1.13乙方在设计方案时，需考虑海外客户拆箱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并提供中英文版海外开箱作业指导书。
3.2.1.14乙方根据需要配合参加海外关重客户KD工厂的首批订单海外开箱验收工作，并针对开箱的包装问题优化KD件包装方案，并对有问题的零件进行特管处理，并负责后期质损索赔工作事宜。
3.2.1.15乙方需要根据甲方的需求，完成KD件新车型包装方案的设计。
3.2.1.16包装方案设计完成后，乙方需提交给甲方审核，方可执行，并归属甲方所有。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2]3.2.2	KD包装、实施满足物流运输要求
3.2.2.1包装标签标示必须按照甲方要求执行，包装标签标示的内容、颜色、张贴数量和位置按照要求执行，传递信息准确、实用、醒目，使用条码系统对包装标签标示进行管理，包装标识及标示不可保留零件供应商及其它非甲方授权的信息。包装箱可根据甲方要求，印刷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logo等品牌信息。
3.2.2.2包装方案设计必须满足集装箱海运、铁路、公路、公海联运、公铁联运的运输要求，根据订单需要考虑满足标准40英尺高箱、40英尺或20英尺集装箱的装载和运输，保证正常的装、运、卸的过程中KD件不锈蚀、不腐坏、有效防止磕碰划伤、起潮、不垮塌等基本要求，否则由于包装问题导致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3.2.2.3乙方包装设计须考虑堆垛要求，包装单元须满足库房3.5m以下静态堆叠强度，必要时要进行静态堆垛试验。
3.2.2.4集装箱的使用要按照装箱图进行装箱，可进行模拟装箱，装集装箱过程中遵循上轻下重的原则。
3.2.2.5包装单元箱设计必须满足标准叉车作业，满足四向进叉操作，便于操作者装卸产品。
[bookmark: OLE_LINK24]3.2.3	KD包装材料要求
3.2.3.1包装材料需满足中国和进口国的法规要求。包装材料必须符合包装方案的技术要求。包装用的材料或构型包含金属螺栓连接、焊接边接需满足静态和各种路况动态的承重要求。
3.2.3.2木质包装：原木包装需要进行熏蒸处理，胶合板包装胶合板材质、防潮等级、含水量、甲醛释放量、胶合强度等需符合国标GB/T9846-2015。纸质包装化学含量等应符合GB6543-2008的规定。
3.2.3.3包装箱制作要严格规范，杜绝粗制滥造，做到牢固可靠，焊缝均匀平整。
3.2.3.4包装箱需要根据评审的图纸进行制作。
[bookmark: _Toc25677][bookmark: OLE_LINK25]3.3 包装方案优化
3.3.1乙方可以参考甲方提供的包装方案，提高包装操作效率和优化操作工时。
3.3.2为提升装箱率、满足国产化要求、改善包装质量和优化操作工艺，乙方或甲方均可提出持续开展包装方案优化工作。
3.3.3乙方应以每年包装成本或装箱率的提升为目标，主动开展包装优化降本工作。
4、 [bookmark: _Toc30246]包装服务实施
[bookmark: _Toc14873]4.1 包装实施准备
4.1.1乙方在接到甲方包装计划后，按甲方要求准备包装材料。
4.1.2乙方应在甲方生产前一个工作日将总成包装材料送达甲方，并完成必要的合装准备。
4.1.3乙方应在甲方生产时组织必要的人力随线生产转运白车身总成和总装分总成。
[bookmark: _Toc4408]4.2 KD物料的接收
4.2.1 SKD项目白车身及分总成转运及取货要求
4.2.1.1乙方负责车身的转运，转运盛具可满足牵引车的转运需求，可确保KD车身总成拉动能满足正常生产节拍，可满足白车身落地的有效支撑和转运。转运器具设计、制作由乙方负责。
4.2.1.2乙方须需提供总装车间生产的车身及分总成的转运方案及转运实施，从总装车间线边工位到暂存地，不断优化方案满足随线装箱需求。
4.2.1.3乙方须投入人力、器具，满足甲方的生产节拍。
4.2.1.4车身总成和总装车间装配总成的取货地点为生产车间线边工位。
4.2.1.5乙方在项目开展前需制定转运方案，转运方案必须经过工厂等相关方审核通过，转运包装需进行试装，通过评审后，才能使用。
4.2.2 SKD项目供应商KD专供物料的接收
4.2.2.1乙方协同配合甲方对于符合供应商直供KD的物料包装进行包装标准的制定和设计，确保满足装箱、装柜要求。
4.2.2.2乙方负责供应商直供KD的物料的接收，接收时需对物料的外观质量、数量负责。
4.2.3 SKD项目KD物料的接收
4.2.3.1乙方在接收KD物料时，需对外观质量、数量进行签字确认验收，一旦甲方将物料移交给乙方后，发生数量短缺、损坏等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
[bookmark: _Toc13473]4.3包装作业要求
4.3.1乙方在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KD项目中应成立项目组，如KD项目持续达到月产量500台以上，项目组成员必须固化专人，专为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KD项目服务。项目必须包含专业的管理人员和包装技术工程师，现场作业时，包装技术人员需全程指导作业并督促作业到位，项目组核心岗位，如收货人员、检验人员、系统票据制作人员、小组管理人员原则上应对汽车零件部件熟悉且有2年以上KD作业经验。
4.3.2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订单要求，按期完成KD件订单包装交付，同时按甲方要求提供报关清单和海外客户需求的资料及信息，如未按期完成订单包装交付，需要接受甲方考核。
4.3.3乙方按照KD件BOM表接收零件，须按照相关标准对KD件的数量和明显外观质量做必要的检查，并负责对接收的KD件进行保管和定期盘存。
4.3.4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完成KD件包装标签标示和标志的编制和张贴，按时准确完成KD件包装的箱单和集装箱箱单编制填报。
4.3.5乙方按照已经确认的KD件包装方案进行操作，如需变更包装方案，需进行方案验证，且需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4.3.6乙方要对KD件包装方案实施情况做必要检查，并拍照留底，以便海外开箱使用。
4.3.7乙方负责按照装柜方案完成装柜实施，装柜时，必须安排专人做好柜前检查，装柜记录，拍照及货物加固。同时按照甲方要求提供装柜记录、装柜照片等信息。
4.3.8乙方装柜作业必须安排专业的叉车司机进行装运作业。
4.3.9 KD包装操作的基本设备要求，KD作业需要的转运、包装、吊装、办公打印、称重等设备由乙方全权提供。
[bookmark: _Toc23301]4.4 包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4.4.1乙方在甲方场地作业时严格遵守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签订《相关方EHS协议（C类）》，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有国家正规机构发放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上岗前需报重汽（重庆）轻型汽车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备案，备案审核后方可持证上岗。
4.4.2乙方在甲方作业时必须按照本工程的特点，制定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责任制，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责任，并在生产安全过程中落实“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4.4.3工人入场前，乙方应对服务项目特点针对性地进行三级安全教育，特种作业人员要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严格持证上岗制度。
4.4.4包装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必须服从管理，听从指挥，做好安全防护，工人穿统一的工作服，坚持安全全日制，乙方需配置专职的安全员，作业期间安全员必须全时监督，杜绝安全隐患的发生。
4.4.5包装现场保持整洁有序，不得损坏甲方的基础设施、设备设施，完工清场，不乱倒垃圾。
[bookmark: _Toc21806]五、技术资料的提供
[bookmark: _Toc290][bookmark: OLE_LINK27]5.1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
5.1.1	项目执行过程（KD订单）需提供的技术资料
5.1.1.1技术资料备案要求：在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以下技术资料作为订单执行的必要项并备案，提交的时间节点周期根据甲方的规定执行。
5.1.1.2提交的技术资料要规范完整，提供形式为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两种格式。
5.1.1.3技术资料要有可行性强的设计方案，体现技术要求等详细资料。不限于以下资料：
①包装方案说明；
②每个项目包材定额表（精确到单元箱）；
③每个单元箱包装作业指导书；
④每个单元箱包装箱单电子版（含一级包装箱号），要含有包装单元箱利用率标注；
⑤集装箱配载图及实际装箱照片，要含有集装箱空间利用率标注；
⑥关重件包装方案验证报告；
⑦关重件包材结构图纸；
⑧每个批次订单执行问题记录表；
⑨包装方案后续优化技术要求；
⑩包装技术方案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18093]5.2资料与图纸
甲方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图纸或文件。
[bookmark: _Toc4045][bookmark: _Toc438804545]六、质量保证及质损索赔
[bookmark: _Toc17750][bookmark: OLE_LINK28]6.1 质量保证
6.1.1乙方在项目实施时必须配备至少1名专职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确保KD件在整个包装过程中的质量和包装质量，并执行主机厂的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5996]6.2 质损索赔
6.2.1因乙方管理、包装设计、包装操作、包装质量等原因造成货物损坏，KD零件不能再使用或修复，甲方的客户因此向甲方进行索赔的相关费用，甲方将向乙方进行追索，乙方负责赔偿货物及运输等相关费用。
6.2.2因乙方管理、包装设计、包装操作、包装质量等原因造成KD零件的错漏发、缺失均应视作乙方的责任，海外工厂向甲方提出索赔时，乙方应承担相应的索赔费用。
6.2.3因乙方原因，发运前造成KD件损坏、缺失、错收等，应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照价赔偿。
6.2.4甲方对KD件质量或包装质损责任的判定为最终判定。乙方提供举证，最终判定权为甲方。
6.2.5甲方对乙方的包装质量、错漏发等问题的咨询和投诉，乙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和解决。
[bookmark: _Toc6345]七、其他补充项
7.1甲方有权监管乙方包装材料的选用及材料供应商的选择。
7.2如因乙方原因，乙方每迟延一天交付包装成品应当向甲方支付实际包装套数的包装费用总额千分之一的违约金，以此类推。如果违约金累计达到5％时，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有权不支付包装费用。
7.3乙方执行包装业务期间，接受甲方的不定期检查。
7.4招标报价需考虑白车身下线周转料架成本构成。

附件1：U平台KD项目成本构成建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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